
新竹縣選舉委員會第 202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開會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日上午十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吳委員俊福 代理        紀錄：何宗泰 

四、出席委員： 

          徐委員益權（請假）     彭委員有圓 

          張委員金棋             邱委員定方   

劉委員國海             古委員楨祥 

          周委員伯壎             黎委員永增（請

假） 

           

列席人員： 

張召集人松烈         何主任宗泰 

周顧問壽松（請假）   張主任秋元（請假） 

鄭專員飄             林主任英梯（請

假） 

詹視導前通           林主任毓華 

陳總幹事興照（請假）         

戴組長勝添 



嚴組長平安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張召集人松烈：略 

（二）陳總幹事興照：略 

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選務工作要點草案（如附件），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細則及實際

需要訂定。 

（二）選舉期間擬定自 95 年 3 月 16 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共三個月。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臺灣省選舉委員會備查並函請相關單位依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如附件），

請審議。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細則及實際需要

訂定。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臺灣省選舉委員會備查並函請各相關單位依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之種類、名額、選舉區之劃分、投票

日期、投票起、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高限額

等事項（如附件），請審議。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四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四十條第四款、第四十二條之一規定

辦理。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請臺灣省選舉委員會備查，並函鄉鎮市公所於3月24日張貼鄉鎮市公所及所屬村（里）辦公處公告欄（牌）。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草案（如附件），

請審議。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請鄉（鎮、市）公所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公告草案（如附件），請審

議。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請鄉（鎮、市）公所於 95 年 4 月 4日依規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投票日督導人員工作要點草案（如附

件），請審議。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委員分區督導表草

案（如附件），請審議。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有關本縣辦理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竹

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代

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長

選舉之選舉期間案，請審議。 

說  明： 

一、臺灣省選舉委員會 95 年 1 月 2 日省選一字第

09501500001 號函說明第四項函示：「依據各

級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期間之計算方式

之規定，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縣選舉委員會

為 2 個半月，村里長選舉亦為 2 個半月，數

種選舉同時辦理時，酌予延長 1 個月，至其

起迄日期，由各縣市選舉委員會斟酌財務狀

況自行訂定。」 

二、本案縣預算編列為 3 個月（編列於新竹縣政

府民政業務項下），本會於 95 年 1 月 16 日函



各鄉鎮市公所：「選舉期間擬自 95 年 4 月 1

日起至 95 年 6 月 30 日止共 3 個月」，經由竹

北市公所建請本會調整辦理選舉期間為 3.5

個月（自 95 年 3 月 16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訂定後函請鄉鎮市公 所辦理。 決  議：本案選舉期間為 3 個月（自 95 年 3 月 16 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  

第九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第 18 屆（竹北市第 6 六屆、竹東鎮、寶山鄉

第 16 屆）鄉（鎮、市）民代表及第 18 屆（竹

北市第 6 屆）村（里）長選舉，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政黨、候選人推薦之監察員）講習

計畫（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59 條及投開票所監

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10 條之規定辦理。 

二、本次選舉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遴派之主任

監察員及監察員（包括政黨、候選人推薦不

足額之監察員）均併入各鄉鎮市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講習計畫中。 
辦  法：提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發函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決  議：本案併第 12 案辦理。  

第十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第 18 屆（竹北市第 6 屆、竹東鎮、寶山鄉第



16 屆）鄉（鎮、市）民代表及第 18 屆（竹

北市第 6 屆）村（里）長選舉期間，援例嚴

禁候選人、政黨、後援會或假借任何選舉名

義，於橋樑兩側、路橋、地下道入出口、分

隔島、路燈頂端及竹北縣治區（東以縣政二

路、西以縣政九路、南以光明六路、北以豆

子埔溪之範圍內），懸掛、設置、豎立選舉旗

幟、選舉廣告看板及宣傳車噪音等，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會 94 年 10 月 19 日（94）年三合一選

舉候選人競選廣告物規範會議決議辦理。 

二、於上開地點設置競選廣告物者除依道路交通

處罰條例第 82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2 項，處

新臺幣 1200－2400 元外，各鄉鎮市公所清潔

隊依法沒收並視同廢棄物清理法處理之；於

投票日後七日內未清除者，亦同。 

三、各類宣傳及集會活動使用擴音設施或燃放爆

竹製造噪音擾人，違者由環保單位依噪音管



制法予以處理。 
辦  法：提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發函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於候選人登記時轉知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第 18 屆（竹北市第 6 屆、竹東鎮、寶山鄉第

16 屆）鄉（鎮、市）民代表及第 18 屆（竹

北市第 6 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政見

稿、競選辦事處、助選員名冊及投開票所監

察員名冊，請援例授權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

議審議，敬請審議。 

說  明：第 18 屆（竹北市第 6 屆、竹東鎮、寶山鄉第

16 屆）鄉（鎮、市）民代表及第 18 屆（竹

北市第 6 屆）村（里）長選舉，訂於本（95）

年 6 月 10 日投票，有關選務作業程序中應辦

事項，為爭時效，請援例授權由本會監察小

組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提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臺灣省新竹縣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

竹東鎮、寶山鄉第十六屆）鄉（鎮、市）民

代表及第十八屆（竹北市第六屆）村（里）

長選舉新竹縣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草



案（如附件），請審議。 
說  明：為使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統一選務觀念與作法，熟悉選舉與監察法規，了解投開票實務，切實做到守法、公正、公平、公開之要求，以順利圓滿達成任務。員講習會時加強宣導。 

九、主席結論：略 

十、散會：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